
加　拿　大

【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加拿大颁布或实施了一系列法规法令，其中与双边贸易关系

较为密切、需要中国相关出口企业予以特别关注的规定包括：

（１）加拿大将双酚Ａ归为有毒物质，禁止在婴儿奶瓶中使用双酚Ａ的禁令生效。

（２）推出关于“加拿大产品”和“加拿大制造”的非食品标签。

（３）加拿大禁售加香烟草制品的禁令生效。

（４）提高儿童产品表面涂层材料中铅含量的要求，将表面涂层材料中的总铅限量从

６００毫克／千克降低到９０毫克／千克。

（５）对空调、电视等多类产品设立新的最低能效标准。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加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７１．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４．８％。

其中，中国对加拿大出口２２２．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５．７％；自加拿大进口１４８．９亿美元，

同比增长２３．５％。中方顺差７３．３亿美元。

中国对加拿大出口的主要商品是：机器机械零件、电机电气设备、家具寝具、非针

织服装及衣着附件、针织服装及衣着附件、钢铁制品、玩具及运动用品等；自加拿大进

口的产品主要有含油子仁及果实、木浆及回收纸、矿砂、电机电气设备、机械、矿物燃

料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加拿大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５０００万美元；

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６４２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加拿大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１１．２亿美元。２０１０年，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３９０个，实际使用金额

６．４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加拿大海关及关税管理方面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和《海关关税法》。目前实行

的《海关法》于１９８６年第二次修订通过，主要规定了加拿大海关的职责和相应程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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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计算、关税的减免及补偿、关税的执行等相关条款；《海关关税法》于１９９７年通过，

主要是依照加拿大参加的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条约或协定、特别是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授权内阁在财政部长和／或贸易部长的建议

下，发布、制定、修改进口货物原产地规则、海关进口税则、关税待遇规则、特别或紧急保

障措施及关税减免等规定。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负责关税的执行工作。

目前，加拿大实行的进口关税种类主要是最惠国关税和优惠关税。对中国适用最

惠国关税。优惠关税中最主要的是普遍优惠关税，还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关税、对加勒比

海联邦国家关税、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关税、对美国关税、对墨西哥关税、对智利关税、

对哥斯达黎加关税等协定关税。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加拿大发布第Ｄ１０１８１号海关备忘录，更新了受关税配额管制

的相关农产品列表，以及如何获得配额许可等相关信息。

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加拿大发布第１００１０号海关通告，宣布自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起，取

消部分羊毛纤维的最高进口海关关税。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加拿大整体关税水平较低。根据 ＷＴＯ统计，２００９年加拿大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

用关税为４．５％，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１０．７％，较２００８年的水平有

所降低；非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５％。

据国外业界媒体报道，加拿大政府表示，将在２０１５年前取消约１５００种制造业机械

设备产品的进口关税，大部分进口商品已经在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被取消进口关税，其余产

品将最迟在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前享受到此项优惠。

２．进口管理制度

加拿大管理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法律是：《进出口许可法》、《出口法》、《出口发展法》、

《特别进口措施法》、《国际贸易法庭法》以及《进口许可证规定》等。

外交国贸部是加拿大进出口的主要管理部门。

《进出口许可法》于１９９９年最新修订通过。该法授权加拿大内阁针对一些有战略意

义的或其他同加拿大或国际社会的安全、环保、经济贸易秩序相关的产品以及其他货

物，进行监控，并对其进口和出口要求进口商或出口商取得必要的许可证。加拿大贸易

监控与技术壁垒局负责该法规的具体执行与管理。

根据加拿大《进出口许可法》，由加拿大进出口控制局负责对《进口控制清单》中的

产品签发进口许可和证明。目前加拿大《进口控制清单》中所列的产品主要包括四大

类，即农产品、武器及军需品、纺织品及服装、钢铁产品。其中，农产品主要包含鸡肉、牛

肉、蛋类、奶制品、小麦制品等，钢铁产品包括碳钢及特种钢。

加拿大对进口小麦要求进行品种登记。在２００８年８月１日，加拿大取消了部分品

种控制要求，不再要求每种登记注册的谷物按照原来的ＫＶＤ（ＫｅｒｎｅｌＶｉｓｕａｌ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ａｂｉｌｉｔｙ）要求做到在视觉上有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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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出口管理制度

出口方面，《进出口许可法》设立了《出口控制清单》和《地区控制清单》分别对需要

控制出口的产品与国家进行管理。出口控制清单中的所有产品都需要出口许可。加拿

大会不定期修改地区控制清单，向该清单中所列国家出口的所有产品都需要获得出口

许可。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３日，加拿大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列入《地区控制清单》中。

目前朝鲜是该清单中所列的唯一国家。

目前加拿大《出口控制清单》中所列的产品共有七大类，包括：农产品（精炼糖、含糖

产品和花生酱）；纺织品及服装；军用战略两用物资；核材料及技术；导弹（涉及不扩散化

学品或生物制品）；软木、未加工木材以及部分其他森林产品；各种美国原产产品以及部

分具有医疗价值的产品。

所有受控产品的进口或出口都需要单独许可证，部分产品可享受一般许可证的简

化待遇。

《进出口许可法》还授权加拿大内阁设立《自动武器国家控制清单》（ＡＦＣＣＬ）。相关

武器在出口之前必须向外交国贸部提出申请，经过严格评估后，逐案决定是否给予出口

许可证。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加拿大公报公布了修改《自动武器国家控制清单》提案。

该修正案建议将《自动武器国家控制清单》扩大至另外两个目前尚未列入的北约成员

国，即：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这项修正案如果通过，将使《自动武器国家控制清单》

上的国家增加到３３个。

４．贸易救济制度

加拿大反倾销与反倾销税方面的法律主要是《特别进口措施法》。加拿大边境服务

署和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共同负责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工作。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加拿大管理外国投资的指导性法律依据是《投资加拿大法》、《１９８５年加拿大投资规

则》和《１９８５年公司法》。

《投资加拿大法》适用于任何在加拿大投资行为，该法适用于文化产业、商业投资、

行政管理程序、收购油气权益和加拿大公司的社会责任等。

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对文化产业类和对非文化产业类投资。加拿大工业部负责

非文化产业外国投资的审批；自１９９９年６月起，加拿大文化遗产部取代工业部负责对有

关文化产业的外商投资的审核。加拿大文化遗产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可能会导

致加拿大文化产业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的新投资建议进行审批。这些文

化产业包括出版、书刊杂志的发行与销售、以机器可读形式或印刷的音乐作品的发行与

销售，以及电影或影像产品以及音频或视频音乐纪录的生产、发行、销售或展览。

根据《投资加拿大法》，加拿大将外国投资分为来自ＷＴＯ成员的投资和非ＷＴＯ成

员的投资并设定了不同的审批标准。ＷＴＯ成员享受比非 ＷＴＯ成员更为优惠的投资

审核标准：ＷＴＯ成员对加拿大的间接收购不需要审批，但是仍需通报。

２０１０年加拿大对来自ＷＴＯ成员国的外资审批金额为２．９９亿，较２００９年的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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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略有所降低。

对四部门的投资（铀工业、金融服务、交通服务和传统文化产业），不论是否来自

ＷＴＯ成员国，所有投资者统一按照以下金额标准审批：直接投资５００万加元，间接投资

５０００万加元。

加拿大对制造业方面的投资限制较少，对外国人的投资限制多集中在服务业。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２０１０年６月７日，加拿大联邦工业部表示，为了进一步推动电

子通讯业的改革和创新，将允许更多国外资金进入电信业。同时，加拿大也将对电子通

讯业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放宽有关限制。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加拿大财政部表示，已经与中国保监会就中国保险企业投资加

拿大达成协议，中国保险企业获准投资加拿大。该协议是根据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计划所达成三份协议之中的最后一份，指定加拿大为中国保险企业的投资目的地。

此前，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已分别批准加拿大为中国大陆银行资金和证券资金的投资

目的地。加拿大财政部预计，中国保险资金将从２０１１年开始进入加拿大，有望为加拿大

金融市场带来１０６０亿加元资金。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加强受土壤污染货物的进口规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ＣＢＳＡ）发布第ＣＮ１０００１号海关通告称，将加

强受土壤污染货物的进口程序。该通告规定，自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起，到达加拿大边境的

不合要求货物，即受土壤污染的货物，将被限制在边境服务署的监管区。如符合一定的

条件（如在运输途中不发生土壤掉落的风险、具备相应的作业能力、具有加拿大食品检

验署认可的移动式冲洗设施），货物将在现场进行清洁。如果不具备相应条件，按照《植

物保护法》和《动物健康法》的有关规定，受土壤污染的货物将被拒绝进入加拿大，清洁

或移出加拿大的费用将由进口商承担。

自２０１０年２月１日起，给予１２个月的执行过渡期，到２０１１年将全面正式实施该强

化措施。该过渡期将使相关产业有机会调整业务，确保到达加拿大的货物清洁，无

土壤。

２．加拿大制定水生动物进口新规

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加拿大发布通报，加拿大食品检验署（ＣＦＩＡ）拟修订动物卫生法

规和需报告疾病法规，以实施一项国家水生动物卫生计划。该法规拟增加水生动物及

其相关疫病具体章节；描述了防止须通报的水生动物的疫病传入或扩散的控制措施（进

口许可）；要求在被列明的疾病出现时，须向ＣＦＩＡ报告；ＣＦＩＡ须采取控制措施，阻止这

些疾病传入或扩散。

此前，加拿大没有一项全面的保护国内动物免受严重疾病传入和扩散威胁的国家

计划。在此之前的法规对野生和养殖鲑鱼（鲑鱼和鳟鱼）的进口及在省内和省际间的调

运作了规定，但在联邦层面对甲壳类动物、软体动物和长须鲸的进口或调运则没有相应

的疾病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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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报已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生效。

３．加拿大修改打火机法规

２０１０年２月，加拿大对打火机法规进行了修改，使其英文版本和法文版本针对可充

气打火机的标签和带芯打火机的测试要求取得一致。

上述法规已经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生效，新内容不会影响现行的打火机法规符合

性和执行机制。

４．加拿大允许在非可乐软饮料中添加咖啡因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９日，加拿大卫生部发布一项临时营销许可（ＩＭＡ），允许在非可乐软

饮料中添加低浓度的合成咖啡因，但不得超过１５０ｐｐｍ，且不得添加合成咖啡因的规定

对其他食品依然有效。

为帮助消费者了解自身的咖啡因摄入量，以免摄入过多咖啡因，加拿大卫生部还要

求生产商在产品标签上注明咖啡因总含量。目前在标签中标明咖啡因含量仍然为企业

的自愿行为，但是加拿大卫生部正在考虑采取标签的强制要求。

５．加拿大将双酚Ａ归为有毒物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８日，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决定将双酚Ａ（ＢＰＡ）列入１９９９年

颁布的《加拿大环境保护法案》目录中的有毒物质清单中。加拿大也成为第一个将双酚

Ａ视为有毒物质的国家。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加拿大禁止在婴儿奶瓶中使用双酚Ａ的禁令已经生效。该禁令

禁止在加拿大进口、销售或通过广告推广含有双酚Ａ的聚碳酸酯婴儿奶瓶。

６．加拿大政府呼吁行业自愿停止在儿童珠宝中使用镉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日，加拿大政府呼吁各行业人员自愿停止生产、进口和销售使用镉

或用含镉材料制造的儿童珠宝，以保护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加拿大卫生部将继续密切监测此次自愿行动的结果。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可能会

在联邦立法程序中提出强制性监管要求。

７．关于“加拿大产品”和“加拿大制造”的非食品标签新规

继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加拿大推出新的食品标签指南，需区分“加拿大产品”和“加拿大制

造”之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加拿大竞争局又推出新的针对非食品的标签指南，同样要求

非食品类标签必须按照要求使用“加拿大产品”和“加拿大制造”的标识，生产商需按照

以下要求适当使用该标签：

● “加拿大产品”的产品，产品必须在加拿大进行最后实质性转变，同时必须有９８％

的生产或制造直接成本源自加拿大；

● “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同样要求产品的最后实质转变必须在加拿大进行，同时，仍

须有５１％的生产或制造成本来自加拿大，并随附一个表明该产品含有进口成分的合格

声明。如“加拿大制造，含６０％加拿大成分和４０％进口成分”。

若产品未能满足上述条件，加拿大竞争局建议进口商在声明内说明具体资料，如

“使用外国零件在加拿大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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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贵金属标记法》及《贵金属标记规例》，受新标签指南规定的贵金属包括黄金、

钯、铂金和银，以及含有这些金属的合金。

虽然加拿大没有强制规定在当地生产的贵金属附上品质标记，但任何附有加拿大

国家标志或英文字母“Ｃ”包围一片枫叶的标志，必须根据《贵金属法》内所列的指南向当

局申请，而有关贵金属首饰必须整件在加拿大制造，并含有特定质量的贵金属成份。此

外，该贵金属首饰必须附有适用的品质标记，而经销商必须得到竞争局委任专员的授权

才可以使用加拿大国家标记。

８．加拿大拟禁售下拉式围栏婴儿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加拿大卫生部提案修改《危险产品法———摇篮和婴儿床法规》，

就禁止销售下拉式围栏婴儿床的提案征求意见。该提案提高了其国产和进口围栏婴儿

床安全要求，将使加拿大的安全标准和美国的安全标准相一致，同时拟禁止销售、进口

和宣传传统和围栏未牢靠固定在床边的婴儿床。

９．加拿大拟对非联邦注册类进口食品采取管制措施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加拿大食品检验署（ＣＦＩＡ）表示，正在拟定新的提案，对非联邦注册

类（ＮＦＲＳ）进口食品实施监管，加强加拿大在售的ＮＦＲＳ进口食品的安全性。

非联邦注册类产品占据了加拿大食品市场约７０％的份额。产品包括烘焙食品、鸡

蛋、点心、糖果、奶酪、蔬菜、鱼类和肉类等。

新的提案分为两部分，包括：

１）通则部分关于食品安全以及进口食品（ＩＦＳ）产品持有记录；

２）规定加拿大ＩＦＳ进口商必须持有许可证。

１０．加拿大规定牲畜进出口须提供数据库账号

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发布公告，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牛、羊等牲畜的进出口商，将被

要求出具动物健康进出口许可证上的加拿大牲畜管理局（ＣＣＩＡ）或魁北克农业溯源数据

库（ＡＴＱ）账号。建立数据库这一举措，将提高加拿大政府对该国进出口牲畜的追溯

能力。

根据动物卫生条例的规定，当事人须向ＣＣＩＡ或ＡＴＱ报告牲畜标识信息。之后，

当事人会收到每一头牲畜所对应的ＣＣＩＡ或ＡＴＱ的数据库账号。

１１．加拿大对加香烟草制品的销售禁令已全面生效

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起，加拿大禁止零售如下烟草产品（不足２０支装）：天然及再造烟

叶含量不高于１．４克的小雪茄、简单包装烟（ｂｌｕｎｔｗｒａｐｓ）和带过滤嘴雪茄。

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５日起，加拿大禁止销售含特定添加剂（包括大部分香料）的香烟、小

雪茄和简单包装烟。被禁用的物质包括具有香料属性或增加香味的添加剂（有某些例

外，如柠檬酸，薄荷醇和瓜尔豆胶）；氨基酸；咖啡因；某些着色剂；必需脂肪酸；水果、蔬

菜或其他产品，但不包括活性炭和淀粉；葡萄糖醛酸内酯（ｇｌｕｃｕｒｏｎｏｌａｃｔｏｎｅ）；益生菌；香

料、调味品和香草；糖和增甜剂，不包括淀粉；牛磺酸；维生素和矿物营养素，不包括生产

烟草产品所必需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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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防止烟草产品（包括根据《烟草法》被禁的产品）的非法

销售。

１２．加拿大提出《消费品安全法案》

２０１０年６月，加拿大政府提出《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ＢｉｌｌＣ３６）立法提案，以保护

民众不受危险消费品的侵害。如果该法通过，该法案将取代《危险产品法》（ＨＰＡ）第Ⅰ

部分，并提出新的法律要求。

目前《危险产品法》（ＨＰＡ）中的特殊产品规定（如消费化学品、玩具、婴儿床）在新法

案中继续有效，如需要可根据新法案要求制定新的特殊产品规定以处理特殊产品危险。

《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提案包括以下关于消费品的新规定：

● 全面禁止销售引起危险的产品；

● 禁止销售召回或其他未执行纠正措施的产品；

● 禁止涉及健康及安全的错误或误导性包装、标签、广告，包括错误的认证标志；

● 部长要求不合格指标检验报告或研究论文的规定；

● 企业保留产品来源及分销记录要求；

● 企业报告其产品严重事故要求；

● 向其他消费品安全执行组织公开商业机密的规定（适当的保密协议）；

● 加拿大卫生部检查员命令召回及采取纠正措施的规定；

● 违反检查员命令的行政处罚制度。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加拿大发布《食品药品法规》修正提案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和１８日，加拿大卫生部分别发布了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２９１、２９３、

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６、２９７号通报，题为“《食品药品法规》修正提案”。

２９１号通报（ＮＯＩ）修订了目前列入《食品药品法规》目录Ｆ第Ⅰ部分的左旋门冬酰

胺酶（也称为天门冬酰胺酶），在规定其他剂型免除处方分类的同时，保持注射剂型处方

分类。

２９３号通报删除包括欧芹脑油剂、积雪草提取物及其有效成分、地阿诺及其盐类和

衍生物、可可碱及其盐类在内的４种药品成分，允许其具有非处方分类的资格，并且建议

根据《天然保健品法规》，这些药品成分可以（全部或部分）作为非处方天然保健品管理。

这意味着含有这些药品成分的产品在加拿大出售将不需要处方，而且根据《天然保健品

法规》，制造商可以申请这些药品成分的销售授权。

２９４号通报则为修订目前列入《食品药品法规》目录Ｆ第Ⅰ部分的多巴胺及其盐类、

金及其盐类、洛伐他丁、尿嘧啶及其盐类４种药物成分在保留特殊浓度、用途、给药途径

处方分类的同时，规定允许非处方分类免除的提案提供评议机会。

依照《天然保健品法规》，该修正提案将允许制造商申请含有上述４种药品成分特定

的浓度、用途、给药途径或剂量的产品作为天然保健品的销售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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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５号通报拟允许制造商申请含有二甲基亚砜、左卡尼汀和Ｌ色氨酸３种药品成分

特定的浓度、用途、给药途径或剂量的产品作为天然保健品的销售授权。

２９６号通报拟将４种药品成分（艾库组单抗、奥美沙坦酯、血小板生成素拟肽、人白

介素１２／２３单克隆抗体）增补进《食品药品法规》目录Ｆ第Ⅰ部分。

２９７号通报拟将３种药品成分（戈利木单抗、拉帕替尼及其盐类、伏立诺他胶囊）增

补进《食品药品法规》目录Ｆ第Ⅰ部分。

（２）加拿大修订危险产品（水壶）法规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加拿大修订了危险产品（水壶）法规，新法将最大铅溶出量从

０．０５ｐｐｍ降低到０．０１ｐｐｍ（ｗ／ｗ）。“水壶”一词定义为任何加热饮用水的容器，包括炉

具直燃容器或电热容器、咖啡过滤器、俄式壶和咖啡机等。该法规在登记的当天生效

（即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３日）。

（３）加拿大提高儿童产品表面涂层材料中铅含量的要求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２日，加拿大发布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０４号通报，提议降低表面涂层材

料中的总铅限量，将适用于家具和其他儿童用品、玩具、由儿童在学习或游戏中使用的

设备和其他产品，以及铅笔和艺术画笔上的表面涂层材料中的总铅限量从６００毫克／千

克降低到９０毫克／千克。

（４）加拿大拟颁布无线电通信设备法案

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加拿大发布通报，拟颁布无线电通信设备法案。加拿大工业部已

经下发了下列文件：

—标准无线电系统计划５１１（ＳＲＳＰ５１１），第２次发行：本计划规定了在７６８—７７６兆

赫和７９８—８０６兆赫频段工作的陆地移动通信和无线电业务的最低技术要求；

—无线电标准规范１１９（ＲＳＳ１１９），第１０次发行：本规范规定了在２７．４１—９６０兆赫

频率范围工作的陆地移动通信和固定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的要求。

（５）加拿大就非药物成分的标签要求，修订《食品药品条例》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３日，加拿大卫生部根据《食品药品法案》第３０部分，决定修订《食品

药品条例》中有关非药物成分的相关要求。

在条例的第Ｃ．０１．００４部分的（１）后面添加以下内容：

除了（１）中的要求，当药物供人类使用时，其外部标签上必须列明所有的非药物成

分，或者，如果其外部标签太小，则列明的非药物成分可标注在包装袋或包装卡片上；

非药物成分必须按字母顺序或其在药物中的比例大小顺序进行标注，且必须能与

药物成分明显区分开来；

在对味道、香味或药水三方面进行描述时，可在药物的成分列表中分别注明“ｆｌａ

ｖｏｕｒ／ｓａｖｅｕｒ”、“ｆｒａｇｒａｎｃｅ／ｐａｒｆｕｍ”和“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ｋ／ｅｎｃｒ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ｑｕｅ”；

当一种药物的成分不同于另外一种时，其外部标签上应标明所有可供选择的非药

物成分列表，并在前面加上“＋／－”的符号或用“ｏｒ／ｏｕ”或“ｍａｙｃｏｎｔａｉｎ／ｐｅｕｔｃｏｎｔｅｎｉｒ”

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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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修订条例自登记日起两年后生效。

（６）加拿大工业部发布无线电技术标准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８日，加拿大工业部发布了第ＳＭＳＥ００８１０号公告，颁发了两份无线

电技术标准：

无线电标准体系计划３０１．４（ＳＲＳＰ３０１．４），第５版：该标准规定了在１４２７—１４５２

ＭＨｚ以及１４９２—１５１８ＭＨｚ波段内运行的固定式无线电系统的最低技术要求；

无线电标准规范１４２（ＲＳＳ１４２），第４版：该标准规定了在１４２９．５—１４３２ＭＨｚ以及

１４９３．５—１４９６．５ＭＨｚ的波段范围内窄带多点式通讯系统的认证要求，包括１４２９．５—

１４３２ＭＨｚ以及１４９３．５—１４９６．５ＭＨｚ波段范围内的实用遥测系统。

上述标准将从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

（７）加拿大加紧制定强制性机顶盒能效法规

２０１０年６月，加拿大自然资源部（ＮＲＣａｎ）提议新增对机顶盒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

（ＭＥＰＳ）。根据其提议，进口至加拿大销售、租赁或在省间运输的用能产品的经销商须

符合最低能源性能标准（ＭＥＰＳ）及其他法规要求。

当机顶盒采用ＤＶＲ、高清、附加调谐器等功能时，将基本年度能耗限值（ｋＷｈ）与附

加功能年度能耗限值（ｋＷｈ）相加。即要求：总能耗（ＴＥＣ）≤基本年度能耗限值＋附加

功能年度能耗限值。

（８）加拿大对空调等多类产品设立新的最低能效标准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９日，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发布了Ｇ／ＴＢＴ／Ｎ／ＣＡＮ／３１７号通报，提议对

《能源效率条例》进行修订。

《能源效率条例》修正提案对目前受控的以下８种产品增加严格性和／或现行最低能

源性能标准：电动机、家用燃气和燃油锅炉、干式变压器、大型空调、热泵、商用独立式制

冷装置、室内空调、通用白炽反射灯。新的修订案将对以下６种新产品引入最低能源性

能标准和相关的报告和符合性要求：电子产品备用品、外部电源、数字电视适配器、电热

锅炉、便携式空调、单机组立式空调和热泵。

部分产品的具体要求如下：一是将目前多种白炽反射灯泡和电灯的现行标准整合

为单一标准，对目前豁免的几款产品引入新的最低能效标准和标签要求。二是从２０１１

年１月１日起，要求所有型号的便携式空调都显示能效。三是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提

高家用燃气和燃油锅炉的最低能效标准，燃气锅炉禁止使用持续燃烧控制器；要求显示

燃气和燃油锅炉的耗电情况。

（９）加拿大加强对多溴联苯醚的限制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８日，加拿大环境部在其政府公报上发布了对于多溴联苯醚的风险控

制策略的修订版（２０１０版）。增加了对７类多溴联苯醚在所有进口及制造产品的管制。

若产品中含有这７种物质的量超过０．１％（重量百分比），则禁止在加拿大制造、使用、销

售、进口和出口。这７种物质分别为：四溴联苯醚（ｔｅｔｒａＢＤＥ，ＣＡＳ号４００８８４７９）；五溴联

苯醚（ｐｅｎｔａＢＤＥ，ＣＡＳ号３２５３４８１９）；六溴联苯醚（ｈｅｐｔａＢＤＥ，ＣＡＳ号６８９２８８０３）；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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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联苯醚（ｏｃｔａＢＤＥ，ＣＡＳ号３２５３６５２０）；九溴联苯醚（ｎｏｎａＢＤＥ，ＣＡＳ号６３９３６５６１）；

十溴联苯醚（ｄｅｃａＢＤＥ，ＣＡＳ号１１６３１９５）。

（１０）加拿大拟发布蜜蜂行业安全标准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４日，加拿大政府和加拿大蜜蜂协会（ＣＨＣ）宣布，正在寻求一项新的

蜜蜂行业自愿性国家生物安全标准。

该标准预计于２０１２年发布，提案将有利于创造新的自愿生物安全标准。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加拿大拟定甲氧咪（Ｉｍａｚａｍｏｘ）的最高残留限量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加拿大有害物管理协调局（ＰＭＲＡ）公布拟定甲氧咪（Ｉｍａｚａｍｏｘ）

最高残留限量草案（ＰＭＲＬ２０１００２）。

本草案的目的是就建议的甲氧咪（Ｉｍａｚａｍｏｘ）最高残留限量进行咨询。对小扁豆的

要求为２．５ｐｐｍ。

（２）加拿大拟定丙环唑（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的最高残留限量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加拿大有害物管理协调局（ＰＭＲＡ）公布丙环唑（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的最高残留限量草案（ＰＭＲＬ２０１００１）。

本草案的目的是就建议的丙环唑（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包括所有含２．４ｄｉ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ｙｌ

１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ｍｏｉｅｔｙ代谢物国内列名最高残留限量进行咨询。对草莓的要求为

１．３ｐｐｍ。

（３）加拿大拟定咪草烟（ｉｍａｚｅｔｈａｐｙｒ）的最大残留限量

２０１０年５月７日，加拿大发布通报，拟定咪草烟（ｉｍａｚｅｔｈａｐｙｒ）的最大残留限量。目

的是就加拿大卫生部有害生物管理局拟定国内列名咪草烟（ｉｍａｚｅｔｈａｐｙｒ）最大残留限量

（ＭＲＬ）进行咨询。要求在干红豆、干黑豆、干酸莓豆、荷兰干褐豆、粉红色干豆类、干红

豆、干白芸豆及黄眼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０．１ｐｐｍ，在干扁豆、田玉米中要求的最大残

留限量为０．０５ｐｐｍ。

（４）加拿大修订杀虫剂最大许可限量法规

２０１０年８月，加拿大发出通报，拟对杀虫剂丙炔氟草胺（ｆｌｕｍｉｏｘａｚｉｎ）在水果蔬菜上

的最大许可限量进行修订。涉及的产品包括：丙炔氟草胺在低矮浆果上的最大许可限

量为０．０７ｐｐｍ；在块茎和球茎植物上的最大许可限量为０．０２ｐｐｍ；在球茎洋葱、梨果、

核果、灌木亚类浆果（矮丛蓝莓除外）、藤类小果实（猕猴桃除外）以及芦笋和干大豆上的

最大许可限量均为０．０２ｐｐｍ。

（５）加拿大宣布继续推进化学品管理计划

２０１０年８月，加拿大政府在《加拿大公报》上刊登了进入加拿大第８批“化学品管理

计划”的三种物质，进一步推进该计划。这三种化学物质适用于《加拿大环境保护法》之

下的重大活动条款。这３种物质名称分别为：

●１，３，５三溴苯（Ｂｅｎｚｅｎｅ，１，３，５ｔｒｉｂｒｏｍｏ）

●１，２，３，４四氯５，６二甲氧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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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ｚｅｎｅ，１，２，３，４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ｏ５，６ｄｉｍｅｔｈｏｘｙ）

支链Ｃ６１９脂肪酸锌盐（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Ｃ６１９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ｚｉｎｃｓａｌｔｓ）

（６）即食食品李斯特菌政策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加拿大首个新的即食食品（ＲＴＥ）李斯特菌政策（Ｌｉｓｔｅｒｉａｍｏｎｏｃｙ

ｔｏｇｅｎｅｓ）将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生效。该政策旨在加强对高危食品内李斯特菌增生的控

制，为即食食品行业的控制鉴定、管理与监督和遵守李斯特菌潜在生长因素的要求。

此次的新政策相比２００４年的版本主要有６处重大修改：

（ａ）制定了新成品的合格标准。这些标准符合国际Ｃｏｄｅｘ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

（ｂ）修改及／或制定能或不能发生李斯特菌增生的即食食品定义。支持即食食品分

类（即：２Ａ或２Ｂ类）的有效数据必须由监管机构审查。更新了产生李氏杆菌病的食品

名单；

（ｃ）遵行措施决策树，包括李氏杆菌病环境测试和李斯特菌成品测试已经修改，增

加了抽样细节；

（ｄ）此时要说明的是，环境监督计划应纳入政策规定的所有即食食品生产用植

物内；

（ｅ）向行业推荐使用杀伤性处理及／或李斯特菌生长抑制机剂的鼓励建议；

（ｆ）更加注重联邦／州／地区社区的宣传，提高对食源性李斯特菌病潜在风险的认

识，为如何降低高危机构人员李氏病暴露风险提供指南。

新政策将适用于在加拿大销售的所有即食食品，包括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加拿大进口关税较高的产品主要涉及纺织品、服装及鞋类。根据《加拿大海关关税

２０１０》，部分平纹机织物的进口关税为１４％，部分无纺织物进口关税为１２．５％至１４％，

大部分针织或钩编服装及衣着附件进口关税为１８％；部分鞋类的进口关税为１６％

至２０％。

２．关税升级

加拿大存在部分关税升级现象。例如，２００８年，进口棉花的平均最惠国关税为

０．５％，纺织品的平均最惠国关税６．６％，服装平均最惠国关税为１６．９％。

３．关税配额

加拿大关税配额类产品占总关税税目的２％左右，所有配额产品都是农产品，主要

是奶制品、鸡肉、火鸡以及蛋类，由加拿大供应管理系统对其进行配额管理。关税配额

以内的农产品进口关税较低，甚至为零，但是对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如对

配额外的部分奶制品征收２４５．５％的高关税，对配额外农产品的最高关税达３１３．５％。

（二）进口限制

《加拿大海关税则２０１０》第９８章规定，除个别情况外，禁止进口各种型号的旧机动

４２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１



车辆或二手车，但是进口自美国的旧机动车不受此规定的限制。另外，对于从墨西哥进

口的旧车辆也将在２０１９年之前逐年放宽进口限制。２０１９年之后对墨西哥二手车辆的

进口则无限制。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纺织品标签要求

根据加拿大《纺织品标签法》以及标签处理方法的规定，衣物产品必须标明以下四

类信息：１）经销商身份或加拿大进口商代码；２）原产国；３）纤维成分；４）清洁说明。除经

销商名称可使用一种官方语言外，标签内容文字必须同时使用英文及法文两种语言。

但是《纺织品标签法》并未对服装填充物（例如充绒羽绒服）的纤维成分要求特别做

出标识。加拿大联邦级法规并不要求对填充物内容纤维进行说明。但魁北克、安大略

和曼尼托巴三省为了防止企业使用不清洁的填充物，对棉大衣、羽绒服等填充服做出了

特殊的标签要求。上述省份规定，每件填充服装都需贴有特殊标签，而且这些产品的生

产商也需按照三省的相关法案规定在省级机关进行登记注册，而且每家生产商须就每

种填充材料缴纳４００加元的登记费。

以上三省的特殊要求，给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登记费以及标签的额外费用，生产商

难以在生产过程中或装船前完成产品标签的注册登记工作。缺少标签的产品在抵达上

述省份时将被查封，直到完成所有标签登记工作，往往导致运输延误，给出口企业增加

了额外费用。

２．产品包装限制

加拿大对婴儿食品以及新鲜或加工的蔬菜水果产品的包装尺寸进行了强制规定。

加拿大《加工产品条例》要求在加拿大销售的婴儿水果及蔬菜加工产品必须符合两种包

装尺寸：即容量为４．５盎司（１２８ｍｌ）和７．５盎司（２１３ｍｌ）。

加拿大禁止进口超过一定包装尺寸的新鲜或加工蔬菜水果，除非加拿大进口商能

够证明其国内市场对该种产品的供应不足。如果加拿大对某种新鲜蔬果产品的包装箱

尺寸标准做出具体规定，则限制进口大包装（ｂｕｌ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的产品。

（四）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的鱼类进口检验计划规定，用于商业销售的鱼类及海产品的进

口商必须持有加拿大食品检验局颁发的鱼类进口许可证或质量管理计划进口许可证。

对于从未将鱼类及海产品出口至加拿大的加工商来说，其产品的检验率需为

１００％，首批鱼产品中的每个包装件都需要进行抽样检验。进口鱼类产品的检验频率根

据历史纪录，从２％（对所有批次的非卫生与安全分析，如标签分析）到最高５％不等（卫

生与安全分析，如汞残留及农药残留分析）。

如果检测结果显示某种产品或某个原产国的产品有问题，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将提

高检验率至１００％。如果某批产品经检验不符合加拿大要求，而且产品同进口商提供的

材料不符，则该整批产品将被退回或销毁。另外，该外国出口加工商将被列入加拿大食

品检验局的进口预警名单，且该出口加工商之后的产品都需要１００％检验，直到连续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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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样品通过检测符合加拿大要求为止。

（五）政府采购

加拿大政府采购采取两套不同的规则，即联邦层面和次联邦层面。虽然加拿大是

《政府采购协议》（ＧＰＡ）的签署国，允许外国供应商在无歧视的基础上竞争联邦政府

ＧＰＡ条款所覆盖的合同，但是仅限于联邦级的政府采购。对于其次联邦级的采购，各

省、地区或市级采购制度中则存在着各种国内优惠政策，如价格优惠、本国成分要求，有

利于在该领土内生产或销售的货物或服务等。同时，也存在给予小型企业优惠的价格

或配额等。

关于政府采购国内成分的要求，最近的例子是安大略省。该省已于２００９年通过了

《绿色能源法》，其中关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采购就包含了重要的国内成分要求。该法

律规定，至少有２５％的风力发电项目和５０％的大型太阳能项目必须包含安大略省的商

品和劳务。到２０１１年，对于太阳能项目的比例将要求将会增加至６０％，到２０１２年，对

于风力发电项目将增至５０％。

加拿大的这种做法增加了其政府采购体系的复杂性，外国供应商往往不清楚该适

用于哪种规则，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１．２０１０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近年来加拿大多次对中国产品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

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正式立案对原产于或出口自中国的钢格板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

补贴调查。据统计，该案涉案金额约为７８１０万美元，此案是加拿大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

的第１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

自１９８１年加拿大对我防水胶鞋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加拿大

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４０起反倾销调查，其中，２７起单独反倾销调查，１０起反倾销反补贴合

并调查，２起保障措施调查和１起特保措施调查。

２０１０年，加拿大对中国发起的钢格板双反调查案件的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０年加拿大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统计表

编　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０年

９月２０日
钢格板

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１０、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２０、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３０、

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４０、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５０、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６０、

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９１、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９２、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９３、

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９４、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９５、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９６、

７３０８９０９０．９９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加拿大国际

贸易法庭对原产于中国的钢格板

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产业损害初

裁，裁定涉案产品的倾销行为和

补贴行为给加拿大国内产业造成

了实质性损害。

　　２．加拿大贸易救济调查实践中的不合理做法

加拿大在对中国贸易救济调查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做法。首先是正常价

值的计算，加拿大往往采用对其来说信息最容易获得的美国作为替代国来计算中国相

关产品的正常价值，从而推算倾销幅度，事实上给中国相关企业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６２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１



其次，加拿大调查机构给予中国被调查企业填写调查问卷的时间非常有限，并且一

般不批准企业的延期申请，对于被调查企业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填写好所有相关

信息来说难度很大。不仅如此，加拿大调查机构还往往挑选在中国法定节假日之前发

出调查问卷，无疑给被调查企业人为地增加了应诉难度，使得原本就很紧迫的时间更加

不足。

（七）服务贸易壁垒

１．电信业

加拿大规定，除固定卫星服务和海底电缆外，所有基础电信服务的外国供应商持股

比例不得超过４６．７％。除了持股比例限制外，加拿大还要求以电讯设施为基础的电信

服务供应商的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８０％必须是加拿大公民。

２．保险业

加拿大《保险公司法》规定，外国公司拥有加拿大寿险公司的总股权不能超过２５％，

任何单个非加拿大公民不得拥有加寿险公司１０％以上的股权。加省级立法部门也对外

资进入保险行业设定了一定的限制。

外国投资者仍然受投资额度的审查限制，加拿大国内有几个省继续对入省投资的

公司实行审批程序。人寿保险公司一般不得开展其他服务。保险商在加拿大提供保

险、再保险及再转让服务，必须属于商业性质。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和曼尼

托巴３省，消费者必须从政府承保人处购买最低限额的汽车险。附加险可由政府和私人

承保人承保。在魁北克省，身残险由政府承保人承保，但汽车险及财产损失险均可由私

人承保人承保。在其他各省，上述险别均由私人承保人承保，但对保险费与保险单期限

有严格管制。

３．法律服务业

获得许可证的外国律师可以作为外国法律咨询人员提供法律意见，但是所涉及的

法律领域必须是在其母国所允许进行法律执业的领域。加拿大各省对外国律师从业有

着不同的要求。

４．建筑业

加拿大对建筑服务行业实行许可证管理。从事建筑服务的建筑师及工程师执业受

省级政府管理，从业者必须从某一省或地区的建筑师协会获取许可证。各省或地区对

许可证的要求不尽相同。

５．视听服务

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规定，在无线广播中，加拿大的节目需占电视播出总

时间的６０％，并且占晚间播出时间（晚６时至午夜）的５０％。同时还规定，３５％的流行音

乐电台节目必须符合加拿大政府规定的评分制度，达到“加拿大化”的标准。对于有线

电视和直接入户的广播服务，加拿大节目具有频道优先权，即用户所收节目的５０％以上

必须是加拿大节目。

该委员会还规定，加拿大广播公司运营的英语和法语电视网在晚间７点至１１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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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能播出流行的外国故事影片。这一时段唯一可以播出的非加拿大电影必须是至少

２年前在影院公映过的，而且不能是１０年内Ｖａｒｉｅｔｙ杂志所评选出的前１００位票房收入

的电影。非加拿大的频道必须由该委员会预先批准（列表中的）。对于其他服务，如专

业电视和卫星广播服务，对加拿大内容的比例要求根据服务性质有所不同。

持有许可证的加拿大公司如果认为非加拿大公司在付费服务或专业服务上对其构

成竞争威胁，可以对其提出上诉。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将考虑是否将其从目

前的非加拿大服务商列表中取消，或将其转到竞争较少上的频道位置。

在加拿大，院线片电影的分销商必须向六个不同的省级或地区级委员会提交电影，

进行分类。多数委员会还对家庭录像产品进行分类。

四、投资壁垒

虽然加拿大对外国投资者基本实行国民待遇，但加拿大也是国际经合组织内为数

不多的仍对投资进行审批的国家。加拿大认可外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又

对非加拿大籍人投资设置不少限制，要求外资对加拿大有“净收益”。

《投资加拿大法案》、《广播法》、《电信法》以及加拿大其他相关管理政策限制了外资

在能源、采矿、银行、渔业、出版、电信、交通、电影、音乐、广播、有线电视以及房地产等部

门新设外资企业或投资扩建。

外国投资人者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对现有加拿大图书出版和发行公司进行直

接收购，例如该加拿大公司处于明显的财务危机，而且加拿大人同时具有“完全和平等”

的机会对其进行收购。

加拿大法律禁止外资收购加拿大的电影发行公司。外资新设的电影发行公司只能

经营其自有产品。只有在投资人承诺将其在加拿大收入的一部分以加拿大政府指定的

方式再投资时，才允许在加经营的外国电影发行公司进行直接或间接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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